
▲警司譚威信(左)表
示，請大家向暴力
說不、向犯法說
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男子涉嫌在屯門
一條行人隧道塗鴉
被捕。

7 月 1日，銅鑼灣發生「孤狼

式」企圖謀殺警員的本土恐怖襲擊

事件後，攬炒派一直將畏罪自殺身

亡的兇手美化為「烈士」，更散播

仇警及鼓吹暴力。警方連日來在網

上追擊煽暴者，並於昨日在慈雲山

再拘捕一名「連登仔」，涉嫌在網

上散播用刀刺殺警員的「攻略」。

這是自7月1日恐襲案後警方拘捕

的第四名煽暴者。警方昨日指出，

網上煽暴者至少干犯4宗罪，最高

可判終身監禁。警方對於網上每一

個煽動暴力、散播仇恨的帖文，必

定會全力跟進，適當時候會採取拘

捕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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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散播「殺警攻略」再有「連登仔」被捕
網上煽暴最高囚終身 警：必全力跟進適當時候拘捕

昨日被捕的36歲男子姓黎，任職資訊
科技技術員，家住慈雲山慈康邨，

涉嫌「煽惑他人意圖傷人」及「煽動意
圖」罪名被扣查。
據了解，該名男子涉嫌於7月2日在連
登討論區發布襲警的煽暴言論，公然討
論如何用刀襲擊警察，包括「用什麼
刀、向什麼部位攻擊」、「出刀的角度
及手法」、「用刀對付警察最好是等他
們一個人」等，有黑暴分子則在帖文
「讚好」或留言支持。警方網罪科指
出，行動中檢獲兩部智能電話作進一步
檢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連同昨日被捕的男子，警方由7月2日

至今已拘捕4名煽暴者。本月4日，警方
分別在天水圍及沙田拘捕兩人，包括20
歲姓葉女學生及任職廣告業的26歲姓馮
男子，涉嫌在連登討論區和Telegram煽
惑他人殺警及向警察建築物縱火。本月5
日，在油麻地拘捕一名34歲本地男子，
涉嫌在網上散播「斬警員」、「炸警察
宿舍」等言論。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警司譚威

信昨日指出，有部分社交媒體仍然散播

破壞社會安寧、威脅市民生命財產的信
息，更有不法分子別有用心長期鼓吹
「違法達義」的歪念，有可能令市民守
法意識變得薄弱。當違法行為被浪漫
化、暴力被美化及有人散播仇恨的思想
下，更可能令部分人變得激進及極端，
甚至作出違反人性的行為，從而踏上一
條訴諸暴力、恐怖主義的不歸路。「暴
力就是暴力、犯法就是犯法，請大家向
暴力說不、向犯法說不！」
警方表示，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

例》第八十九條，任何人協助、教唆、
慫使或促致另一人干犯任何罪行，即屬
就同一罪行有罪。根據《侵害人身罪條
例》第二條，任何人被裁定犯謀殺罪，
即須被終身監禁。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六十（1）及
（3）條，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摧毀或損
壞屬於他人的財產，意圖摧毀或損壞該
財產或罔顧該財產是否會被摧毀或損
壞，即屬犯罪，用火摧毀或損壞財產而
犯本條所訂罪行者，須被控以縱火。
「煽惑他人犯縱火罪」的最高刑罰是判
處終身監禁。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
例》第九條和第十條「煽動意圖是指意圖
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即任何人發表煽動
文字即屬犯罪，首次定罪可處罰款5,000
元及監禁兩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3年。

涉違高院臨時禁令「藐視法庭」
同時，犯案者亦可能違反高等法院在

2019年10月頒布的臨時禁制令。禁制令
禁止互聯網的平台或媒介上促進、鼓勵
和煽動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該臨時禁
制令現時仍然生效，違者有可能干犯
「藐視法庭」罪。

兩男涉祭疑兇 家中搜出「獨」文宣
另外，兩名分別報稱為學生及地產代

理的20歲及27歲男子涉嫌在屯門一條行
人隧道塗鴉，其中一人當時正在牆上寫
上刺警疑兇的名字及「烈士」字眼，另
一人就在現場放置水果及祭品。警方其
後拘捕兩人，並在兩人家中搜出涉及
「港獨」、反修例及違反香港國安法的
書籍、文宣及旗幟， 不排除加控兩人相
關罪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首宗干犯香港國
安法案件的被告唐英傑，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
家罪、恐怖活動罪，以及危險駕駛致他人身體
受嚴重傷害罪，昨在高等法院原訟庭續受審，3
名國安法指定法官裁定唐英傑3罪表證成立。
控方昨日舉證完畢後進行中段陳詞，其間辯

方申請案件表證不成立，聲稱單憑「光時」口
號就指被告有意圖煽惑他人的說法不合常理，
又稱被告當時刻意避開警察、於交通燈前停車
等，行為並非恐怖分子所為，而被撞的警員亦
無嚴重受傷。

明顯煽惑他人 不顧警員安危
控方反駁指，案發當日是香港國安法生效後

的第一天，被告駕駛插有「光時」旗幟的電單
車馳走港島區，3次無視警員安危衝過警方防
線，其間有途人歡呼拍掌及拍攝被告相片等。
被告的行為明顯屬煽惑他人，更不顧警員安
危，而控罪元素為使用嚴重暴力，而非他人嚴
重受傷。
法官杜麗冰、彭寶琴和陳嘉信其後裁定被告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恐怖活動罪，以及一項
危險駕駛交替控罪表證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禁止
蒙面規例》前年10月5日生效，攬炒黑
暴在同年11月發動「八區開花」搞破
壞，並在旺角非法集結，包括兩名消防
員在內的5人被控非法集結等罪。其中
一名消防員等3人早前認罪被判囚，餘
下一名消防員和一名無業人否認非法集
結及違反禁止蒙面法而受審。區域法院

法官葉佐文昨日裁定兩人罪名不成立，
聲言「無證據」證明兩名被告參與非法
集結。
不認罪受審的兩名男被告王若詩

（46歲，無業）及陳瑞文（49歲，消
防員）。控罪指，兩人於2019年11月
10日在旺角彌敦道及山東街一帶參與
非法集結，及在非法集結中使用蒙面

物品，即一個口罩。
法官葉佐文昨日在裁決時稱，現場

片段拍到被告王若詩戴口罩及手套身
處山東街，並揮動一支紅色光棒，其
背包內有防毒面具、護目鏡等物品，
但控方「未能證明」王有與他人一同
堵路，亦無證據顯示其背包內物品與
控罪有關。
針對消防員陳瑞文的證供，葉官聲

稱處理有關案件的警員遺漏多個記錄
要項，是「擺明講大話」，最終裁定

兩被告全部罪名不成立。
辯方替陳瑞文申請訟費，控方反對
指，陳戴口罩及出現於非法集結中，
屬自招嫌疑。
葉官聲稱片段見到部分警員也戴口

罩，且當時旺角等地經常有催淚彈發
射，「警察自己都怕（催淚氣體）都
戴啦，其他人怕，戴（口罩）就有嫌
疑啊？可以咁double standard（雙重
標準）㗎咩？」他最後批准了陳的訟
費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 區域法院法官陳廣池前日審理一宗暴
動案時，主動在庭上提到自己不斷受到滋擾。事隔一
天，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譴責事件，稱任何企圖騷擾法
官的行為都會嚴重衝擊司法獨立，亦損害香港的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
黑暴前年9月7日圍攻旺角警署，其
中兩男兩女否認參與非法集結及阻
差辦公等罪，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受
審。
裁判官葉啓亮昨日裁決指，其中3
名被告口供不可信，裁定他們非法集
結罪成，其中一名男學生同被裁定阻
差辦公罪成，3名罪成的被告還柙至7
月23日判刑。甩罪的24歲女售貨員申
請訟費，但葉官認為她自招嫌疑，故
拒絕批准訟費申請。
4名被告分別是 19歲女學生甄嘉

詠、28歲男學生朱俊威、24歲女售貨
員余采燕及23歲男學生楊銘豪。甄、

朱及楊3人被控於2019年9月7日在旺
角彌敦道及水渠道交界參與非法集
結。朱另被控於同日在彌敦道750號
始創中心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
務的警務人員X。余則被控同日在始
創中心外參與非法集結。
裁判官葉啓亮裁決時指出，甄供稱

當晚與朋友晚飯後，得知彌敦道有警
方封路，就走到彌敦道拍照，希望
「告知家人封路」，但甄並沒有將相
片發給家人。
在盤問下她稱不想用手機數據，

惟她當晚多次發訊息給朋友，其證
供不盡不實，令人質疑她邊作供邊
砌詞。

一男學生同被裁定阻差辦公罪成
針對被告朱俊威稱，不知道身穿

黑衣的X是警員，在看到X制服甄
嘉詠時以為X會對甄嘉詠不利，故
上前欲「提醒」X有警員在場。葉
官反駁指，朱俊威在錄影會面中提
到當時是想叫X「不要打人」，與
庭上自辯時說法不同，其辯解實匪
夷所思、不合常理，故同時裁定他
阻差辦公罪成。
對被告楊銘豪聲稱當晚因太子及旺

角港鐵站封站，打算步行回家，又稱
想前去「八卦」封路原因。葉官指他
盤問下承認知道有示威活動，故所謂

「不知封路的原因」是說謊。當時，
楊站在聚集人士的最前排、與警方距
離最近，葉官直言若楊銘豪如果不是
示威者，在警方上前拘捕時走到行人
路一旁即可，毋須逃跑，其說法是在
自打嘴巴。
至於女被告余采燕，葉官比對警方

片段及截圖後，認為余被捕時的衣着
及背囊細節，與控方所指片段中參與
非法集結的女子有異，因此裁定余罪
名不成立。余采燕的代表大律師申請
訟費，惟葉官認同控方指余采燕當晚
戴着頭巾、護目鏡等物品出現在非法
集結的現場乃自招嫌疑，最終駁回其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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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狀會譴責騷擾法官行為損港法治

消防員及無業人脫非法集結罪

前年9·7圍旺角警署 3人非法集結罪成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早前通過動
議，「哀悼」刺警案兇徒，社會嘩
然。在全港各大學和社會一致譴責
下，評議會昨日凌晨致歉並撤回議
案。事件反映，校方以至社會各界
態度清晰、立場堅定，形成強大社
會共識，駁斥顛倒是非的言行，對
本港社會匡正是非、撥亂反正具有
重大而積極作用。大學生是成年
人，須為自己言行負責，校方有必
要嚴肅追究相關學生的責任，以正
視聽，防止類似事件重演。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哀悼」兇
徒，挑法法治文明的底線，被各界
的強烈譴責。港大校方強烈譴責動
議美化暴力襲擊，對社會帶來錯誤
信息；八間教資會資助的大學校董
會主席發聲明，強烈譴責恐怖主義
及暴力行為，支持政府嚴肅查處一
切恐怖主義和涉及暴力的活動，並
促請各方立即停止煽動仇恨、美化
暴力的言論及行為，以免學生被仇
恨所驅動，走上歧途。各大學和社
會各界一致強烈譴責港大學生會評
議會的可恥言行，捍衛法治、彰顯
正義、明辨是非，在強大的輿論和
民意壓力下，港大學生會評議會迅
速道歉和撤回議案，多名成員請
辭。

近年來，本港多所大學的學生會
成為鼓吹暴力、宣揚「港獨」的平

台。過往，面對學生的違法言行，
大學校方不敢理直氣壯地反對、制
止，學生任意妄為、得寸進尺，令
學生會成為縱暴煽「獨」的「溫
床」。事實證明，縱容激進言行，
其實害了學生，學生在違法暴力、
沉迷「港獨」的歪路越走越遠。

落實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
度，為香港撥亂反正，大學管理也
重回正軌。早前，中大和港大先後
宣布暫停為學生會代收會費，要求
學生會註冊為獨立社團或公司，自
行承擔法律責任；港大更決定收回
學生會會址。校方加強對學生會的
管理，明確責任自負，大學宣揚
「港獨」、鼓吹暴力的歪風明顯收
斂。

今次事件，港大學生會評議會雖
然道歉，主要是基於社會壓力而道
歉，並非真誠悔改。港大校方應啟
動紀律程序，追究涉事學生的責
任，考慮將這些害群之馬開除學
籍，端正校風，維護校譽。港大學
生會是獨立於港大的註冊社團，若
繼續美化恐怖襲擊、鼓吹「港獨」
暴力，特區政府更應按照香港國安
法、《社團條例》等法例展開調
查，追究涉事者的法律責任，甚至
考慮取締有關團體，不容大學校園
繼續淪為縱暴煽「獨」的法外之
地。

形成強大共識 遏止美化暴力歪風
區議員宣誓在即，繼續有攬炒派政棍辭職「跳

船」，民主黨主席羅健熙則去信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要求「澄清」安排宣誓後，會否取消有關區議
員的資格及追討薪津，以免有相當數量區議員因
「誤信消息」而辭職。區議員完成宣誓是法例規
定，會否因違反誓言而被追究，政府會依法辨事。
攬炒派政棍「跳船」，營造受迫害的假象，不過為
掩飾其違背誓言、不真誠效忠的劣跡，企圖逃避罪
責，要求行政長官「澄清」「釋疑」，完全本末倒
置，更暴露其作賊心虛。攬炒派政棍濫用區議會公
權力和資源，反中亂港，作惡多端，豈能因辭職就
全身而退，政府必須全面徹底檢視攬炒派政棍的言
行，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追討其不該拿的薪津，
並要防止攬炒派政棍化整為零、滲透社區，不容其
繼續縱暴煽「獨」，保障香港風清氣正、長治久
安。

攬炒派政棍爆發辭職潮，原因在於他們心知肚明，
當選以來有恃無恐煽動黑暴、鼓吹「港獨」，存在嚴
重的違誓問題，即使完成宣誓，也不可能蒙混過關，
很大可能被DQ；但他們又一廂情願地以為，先行辭
任可不用被追討薪津，盡早離場可自保。羅健熙要求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澄清」所謂「傳聞」，以免攬炒
派政棍「誤信消息」而辭職，其實只是打「悲情
牌」，借機質疑政府追討議員薪津「完全不合情理」
「不符基本法精神」，刻意渲染政府強權「打壓」
「民主派」的不公義、不公道，以誤導公眾、博取同
情，保住攬炒派政棍的政經利益。

俗語說，真金不怕紅爐火。若攬炒派政棍行得正、
企得正，信守參選誓言，都如羅健熙形容的「一直擁
護及恪守基本法，從未否定基本法原則」，為何不堂
堂正正參與宣誓、光明正大接受政府依照宣誓條例的

資格審查？又何必在宣誓前夕聞風而遁？更可笑的
是，攬炒派政棍選擇了「跳船」，卻又不甘心，要求
行政長官「澄清」，以免「誤信傳聞」而辭職，暴露
攬炒派政棍戀棧權位和錢財的本質。攬炒派政棍表面
上說為港人爭取民主自由人權，口號喊得冠冕堂皇，
實際上只為了一黨一己之私利。

攬炒派政棍借修例風波的政治亂局混入區議會，
任職後漠視民生和居民福祉，只在乎製造政爭、撕
裂社會，延續修例風波的政治惡浪，肆無忌憚癱瘓
區議會，令社區政治化、區議會變質；組織參與所
謂「初選」，公然挑戰香港國安法。如今，攬炒派
政棍以為「跳船」就能逃避擔責，還倒打一耙，認
為政府向其追責、追討薪津不合理，天下哪有這麼
便宜的事？香港是法治之區，攬炒派政棍違背誓
言，觸犯香港國安法，對國家和香港不忠不義，對
選 民 不 負 責 ， 怎 麼 可 能 因 為 辭 職 就 當 「 無 事 發
生」、就能將其犯下的罪責一筆勾銷？這是法律不
容，市民也不答應。

更須警惕的是，攬炒派政棍「跳船」，並不意味
他們從此安分守己、改邪歸正，他們只是為了避風
頭，但反中亂港死心不息。不少已辭職的攬炒派政
棍已聲言，不放棄「同路人」，不放棄「抗爭」；
「離開區議會，將進入其他陣地繼續作戰」。修例
風波期間，「Be Water」是攬炒派叫得最響的口號之
一，也是他們的抗爭策略，宣揚暴力如水一樣能進
能退、能聚能散。香港國安法出台實施，本港由亂
及治，來之不易，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必須防範、
制止攬炒派政棍散播仇恨、煽動暴力的毒水橫流，
令攬炒派政棍如「過街老鼠」，沒有任何威脅本港
法治安寧的可乘之機，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加快本
港由治向興的步伐。

不放過「跳船」政棍 提防滲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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